
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
討論文件 

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

整合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就業援助服務 
 

 

目的 
 

社會福利署(社署)建議整合現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(綜援)計劃

下各項就業援助服務。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此建議。 
 

 

背景 
 
2. 1999 年 6 月，社署在綜援計劃下推出自力更生支援計劃，目

的是鼓勵和協助年齡介乎 15 至 59 歲，身體健全的失業綜援受助人尋

找有薪的全職工作，繼而邁向自力更生。 
 
3. 針對不同綜援受助人的需要，社署在自力更生支援計劃下提

供不同的就業援助服務，並因應各項服務的推行情況，適時作出調較

和更新。現時，社署委託非政府機構提供的就業援助服務包括︰ 
 

(i) 「綜合就業援助計劃」1 — 為年齡介乎 15 至 59 歲，失業的

健全綜援受助人尋找全職工作，以達致自力更生。這項計劃

提供一般和深入的就業援助服務，以滿足綜援求職者的需

要，協助他們消除就業障礙，增強他們的受僱能力。計劃於

2008 年 10 月推出，截至 2012 年 1 月已有 106 055 人參加； 
 

(ii) 「走出我天地計劃」 — 因應前扶貧委員會的建議，社署由

2006 年 10 月起在元朗區(包括天水圍)試行計劃，為 15 至

29 歲，失業的健全年青綜援受助人提供輔導和有系統的激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取代 2003 年推出的「深入就業援助計劃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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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紀律性訓練，以提升他們的自我形象、自信心和責任感，

以及協助他們重投工作行列。計劃自 2009 年 10 月起擴展至

全港 18 區。截至 2012 年 1 月，已有 1 944 人參加了此計劃；

及 
 

(iii) 「欣曉計劃」2 — 為最年幼子女年齡介乎 12 至 14 歲的綜援

單親家長及兒童照顧者提供就業援助服務，以提升他們的就

業能力。計劃在 2006 年 4 月推出，截至 2012 年 1 月已有

24 594 人參加。 
 
4. 此外，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的參加者，一般亦須參與由社署推

行的「社區工作計劃」，目的是協助他們培養工作習慣、加強他們的

自信及擴闊他們的社交圈子，及讓他們在領取綜援的同時，也能夠回

饋社會。現時，社區工作大致可分為社區服務和與環保有關的工作。

自 1999 年 6 月起至 2012 年 1 月，共有 137 687 人曾參加「社區工作

計劃」。 
 
 
整合服務的需要 
 
5. 現時除了「社區工作計劃」是由社署直接推行之外，各項就

業援助服務分別由 32 個非政府機構透過 77 個項目提供。由於項目數

目甚多，行政和聯絡工作甚為繁複；而同一綜援受助人及其家庭成員

或需要到不同機構接受不同服務，造成不方便及混淆。此外，各就業

援助服務亦會提供相同的支援(例如提供就業資訊和職位空缺資料，

教授電腦操作知識和求職技巧等)，令服務及資源運用出現重疊。 
 
6. 行政長官在 2011-12 年施政綱領提出檢討綜援計劃下各項就

業援助服務，以整合和優化這些服務，提高效益及產生協同效應。在

參考現有服務的經驗及持份者的意見後，社署建議︰ 
 

(i) 把現時三項就業援助服務及社區工作計劃合併，並委託非政

府機構在小社區內，為區內有工作能力的綜援受助人(包括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取代 2002 年推出的「欣葵計劃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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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失業健全成年、年青的綜援受助人、綜援單親家長及兒童

照顧者)，按其獨特需要及以家庭為單位，提供多元化和一站

式的就業援助服務，包括以個別或小組形式面見受助人、協

助他們訂立尋找工作計劃、向他們提供就業資訊和各項訓練

課程、為他們安排社區工作，以及提供就業後支援服務和短

期經濟援助等； 
 
(ii) 由於青少年服務使用者數目相對較少，為青少年提供激勵及

紀律性訓練的非政府機構需涵蓋較大的服務範圍；及 
 
(iii) 在社區工作方面，非政府機構可利用各自的專長及網絡，適

當地加強現時社區工作計劃的服務內容(例如使之涵蓋更多元

化及有規範的義務工作和試工計劃等)，令服務更具彈性及效

益，以切合不同失業綜援受助人的需要。社署會向非政府機

構提供支援，協助他們與現時提供社區工作崗位的機構加强

聯繫，確保社區工作服務的延續及發展。 
 
7. 我們認為經整合後的服務，能讓非政府機構更有效地運用資

源及產生協同效應。簡化行政程序後，非政府機構也可更專注於提供

服務。此外，同一機構可以按個別綜援受助人及其家庭成員的需要，

為他們提供不同服務，不但能方便受助人，而且有助提升他們就業的

機會。非政府機構亦可針對區內不同受助組群(例如少數族裔)的需

要，彈性地投放資源，為他們提供更適切的就業援助服務。 
 

 
未來路向 
 
8. 現時各項就業援助服務的合約，將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屆

滿。社署建議在 2013 年 1 月推出整合後的就業援助服務。當局已在

2012-13 年度財政預算案中，預留 2.3 億元以推行新服務，為期 27 個
月。 
 
9. 社署計劃在本年年中邀請非政府機構提交建議書，並會於下

半年展開評審工作，以選出合適的非政府機構提供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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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請委員備悉此文件。 
 
 
 
社會福利署 
二零一二年四月 


